
新加坡福建会馆中学奖学金 
 
新加坡福建会馆将为马来西亚籍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到新加坡著名的学校
修读初中与高中课程和参加剑桥普通教育文凭‘O’及‘A’水准考试，以加
强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与学术交流。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新加坡教育的宗旨是尽可能栽培学生，发展他们的潜能，为国家造就有用的公
民和领袖人才。 
 
大学前的教育包括：六年小学教育、四年中学教育和两年大学先修班。学生完
成小学教育时，须参加小学离校文凭考试；完成中学课程时，须参加新加坡剑
桥普通水准考试；完成大学先修班时，须参加新加坡剑桥高级水准考试。新加
坡剑桥考试属于国际考试，所颁发的文凭，获得国际上著名大学的承认。 
 
新加坡主要的教学语文为英语，但是，无论中小学都重视中、英双语的教学，
以确保学生不但能掌握英文，也能学好母语。我们希望学生通过对母语的学
习，认识本身的文化传统，学得正确的价值观。此外，学校也重视课外活动，
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使学生获得德、智、体、群、美全面的教育。 
 

中三与中四课程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1.英文 必修科 任选其中一科为必
修科，其他可作为
选修科。 
 2.母语 

3.高级母语 
其中一科为必修
科 

11.中华/英国文学 
12.历史 
13.地理 

 
4.数学 
5.高级数学 
6.社会科学 
7.化学 

必修科 
必修科 
必修科 
必修科 

14.音乐 
15.美术 

选修科 
 

非考试必修科目 
 
 

8. 物理 
9.生物 
10.理化 

任选其中两科为
选修科。 16.体育 

17.道德教育 
18.电脑  

 
中学三年级学生必须按上表修读 8－9 科，并在中学四年级以此等科目参加新
加坡剑桥普通水准会考。 
 
新加坡的小学、中学及大学先修班，均实施学段制，每个学年分成四个学段，
每学段十个星期。学年第一学段从一月开始，上课十周，然后在三月中旬休假
一周；第二学段在三月下旬复课，上课十周，然后在五月下旬休假四周；第三
学段在六月下旬复课，上课十周，然后在九月中旬休假一周；第四学段在九月
中旬复课，上课十周，然后在十一月中旬学年结束，休假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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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中学奖学金 
 
1.   申请资格 
  

• 所有马来西亚公民，都可以申请这项奖学金； 

• 申请者必须正在修读 Form 3 或同等年级； 

• 申请者必须符合就读新加坡学府的年龄，即生于 1994-1996 年之间； 

• 申请者必须一向都取得优良的考试成绩； 

• 申请者可在此下载申请表格。 

 
2.   奖学金年限 
 
      这项奖学金将为学生提供机会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的南侨中学就 

读，可考取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O”水准证书。在“O”水准 

会考中考获优良成绩的奖学金得主，可继续领取奖学金在优秀初级学 

院修读两年制的大学先修班课程，以考取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A”水准证书。 

  
3.   奖学金现值 
 

奖学金现值见下表: 
 

项目 津贴 
1. 住宿, 膳食 提供住宿与早晚两餐 
2. 生活津贴 中学每年津贴新币$2,200，高中每年$2,400。 

3. 学费 免 
4. 杂费 学生自付，每月新币$14－ $20 
5. 考试费 免交（一次过） 
6. 旅费 为东马学生提供一次过来回经济舱机票（即：前

来就学和毕业回国）。 

7. 安顿费 生活安顿津贴新币$400（一次过） 

8. 其它津贴 提供医药福利以及意外保险津贴 

 

奖学金得主不必签署任何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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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新日期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在２０11年１月开始在新加坡之中学修读中三课
程，但学生须提前在２０1０年１２月间到新加坡以熟悉环境，住宿由本
会馆负责安排。 

 



5.   申请手续 
 

申请者须填写规定之申请表格一份(贴上近照)，并附上下列证件之影印副
本。    
(1) 小学六年级成绩报告 
(2) 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成绩报告 
(3) 课外活动记录 
(4) 特出表现之证明(若有) 
(5) 出生证件 
(6) 身份证件(或户头登记) 

 
 

6. 测试 
 

招生组将在10 月底或１1 月初于指定地点举行测验与面试。测验范围包
括综合测试，数学和与英文。受邀测验与面试之学生须按指定日期、时
间与地点出席应试。惟出席应试之交通费与其他可能之费用，本会馆概
不负责。测试日期将于稍后另行通知。 
 
 

7. 其他事项 
 

(1) 成功申请者须签合约一份，保证行为良好，一心向学并完成学业。
但无须签保于日后为新加坡或任何机构服务。合约签订人除了有关
学生外，须由另一保证人同时签署。 

 
(2) 合约签署后即刻生效，由本会馆发给证明文件以便有关学生申请护

照与办理出国手续。 
 

(3) 成功申请者将由本会馆安排在南侨中学中三年级肆业。 
 

(4) 本会馆将安排为有关学生取得“新加坡入境签证”。在抵达新加坡
后再办理“学生准证”手续。 

 
 
8.    报名截止日期 

 
这项奖学金的报名截止日期为2010 年 10 月 23 日。  

 
 
9. 请在此下载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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